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欣奇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欣奇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现状评价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欣奇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5月，主要从事高分子有机助洗剂的生

产、销售。企业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轻工工业功能区宝龙路，法定代表

人薄东颖。

浙江欣奇化工有限公司的产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但在生产过程中涉及使用、

储存危险化学品过氧化氢溶液（18%）、丙烯酸、氢氧化钠、过硫酸钠、亚硫

酸氢钠、过硫酸铵、马来酸酐等，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57号），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2013年版）》

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丙烯酸列入《危险化学品

使用量的数量标准（2013年版）》，但丙烯酸年使用量未达到该标准，故无

需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7.2整改意见

1）生产车间内闲置设备、管路应加盖盲板或拆除。

2）V1034 过铵溶解槽/V10335 焦钠溶解槽应安装液位计。

3）液碱、丙烯酸、双氧水卸车操作规程应明确工艺控制指标。

4）实验室/化验室化学品柜需做信息牌

5）实验室/化验室附近 15m内需设置紧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

6）实验室/化验室需配备灭火器。

7）实验室/化验室电热烘箱、水浴锅需设置”防止烫伤”“触电危险”标识牌。

8）风扇线路应按防爆要求设置，生产车间外部北侧爆炸危险场所内电子秤应

采用防爆型。

9）仓库、柴油发电机房应张贴柴油安全周知卡。

10）应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治安保卫人员(年龄 18~60岁，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

11）建议企业建立成品暂存罐、制氮机相关变更管理档案。

12）本项目车间里新增一只成品暂存罐及相应管道需做安全设计或者停用该成

品暂存罐并设置盲板封堵措施；

13）建议企业根据金华市广鑫安全检测科技公司出具的《浙江欣奇化工有限公

司年产 2 万吨高分子助洗剂项目 HAZOP 分析报告》提出的建议措施进一步

完善相关的安全措施并由 HAZOP分析报告编制单位进行整改确认。

7.3评价结论



企业应当按照本评价报告提出的上述 13条整改意见，认真落实整改，并经本

单位确认后，企业能符合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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